宁波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文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甬继委发〔2010〕5号
关于组织开展远程继续医学教育考试报名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卫生局（文卫局、社管局），市级医疗卫生单位：

   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开展，经研究，定于2010年7月份开展Ⅰ、Ⅱ类学分远程继续医学教育考试。根据《浙江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》，本次考试所获学分可作为2010年度学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对象:
本市各级医疗卫生单位需要学分的卫技人员均可参加报名。

二、考试内容:
好医生医学教育中心举办的Ⅰ类学分（国家级Ⅰ类、省级Ⅰ类）和Ⅱ类学分（省级Ⅱ类）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中的网络教育部分。

三、考试时间及地点:
Ⅰ类学分网上集中考试于7月中下旬由宁波市医学会组织进行，具体考试地点及时间以下发的准考证为准；Ⅱ类学分的学习、考试自行网上进行，学员应于7月30日前完成学习与考试。学习、考试流程详见“好医生网络继续医学教育学员学习、考试流程”（附件1）。

四、学分授予和证书发放:

    Ⅰ类学分和Ⅱ类学分的授予均按照《浙江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》的新规定：“继续教育对象五年内通过远程继续医学教育获得的Ⅰ类学分不超过Ⅰ类学分总分的50%”执行。
五、收费标准及交款方式:
(一)收费标准：Ⅰ类学习卡170元/张（含学分证书工本费10元/张），每张学习卡可参加一个项目的考试，可获取国家级或省级I类学分5分。II类学分学习卡：费用100元/张，每张学习卡最多可参加两个项目的学习，最多可获取II类学分10分。

(二)交款方式：学习卡费由市级医疗卫生单位或各县（市）、区卫生局（文卫局、社管局）统一代收后汇入“好医生医学教育中心”，户名：健康在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，账号：1102 02 01 0400 07015，开户银行：农业银行北京人定湖支行。

六、报名办法:
各县（市）、区卫生局（文卫局、社管局）负责本地区医疗卫生单位的报名；市级医疗卫生单位负责本单位的报名。各有关单位于6月30日前将宁波市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员报名汇总表（附件2）及学习卡费“汇款凭证”交宁波市医学会，同时领取学习卡。

联系地址：宁波市海曙区迎凤街25号6楼

联系人：徐亮，联系电话：0574-87295202，E-mail:nbyxhxhb@126.com。

好医生浙江办事处联系人：黄建伟，联系电话：0571-88269370

附件1：好医生网络继续医学教育学员学习、考试流程

附件2：宁波市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员报名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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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好医生网络继续医学教育学员学习、考试流程

一、Ⅰ类学分的学习、考试流程

（一）报名，领取学习卡（集中考试时使用）

（二）学习（所有项目免费学习）：

      1、进入“好医生”网站（www.haoyisheng.com.cn）。  

      2、免费注册为好医生会员（须按要求填写正确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, 记住用户名及密码）。

      3、登录“好医生”网站继续教育频道（按要求录入用户名及密码）。

      4、点击学科导航，选择相关的国家级Ⅰ类或省级Ⅰ类项目进行学习。

（三）考试（每张学习卡可参加一项Ⅰ类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考试）：学员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考点参加考试。

二、Ⅱ类学分的学习、考试流程

   （一）报名，领取学习卡。

   （二）学习与考试：

     1、进入“好医生”网站（www.haoyisheng.com.cn）。  

     2、免费注册为好医生会员（须按要求填写正确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, 记住用户名及密码）。

     3、登录“好医生”网站继续教育频道（按要求录入用户名及密码）。

     4、点击学科导航，选择相关的省级Ⅱ类项目进行学习。

     5、点击“考试”，进行答题。

     6、考试通过后，点击“我要领证”。

     7、输入学习卡号、密码。

特别提示：

1．学习卡只在考试时使用，学员考前必须注册为好医生会员，熟记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，并认真选择好医生远程CME项目课件的学习，未注册学习者一律不得参加考试；

2．学习期间若有疑问，可联系好医生全国免费电话800 810 5790（8AM-12MN）或好医生浙江办事处，电话：0571-88269370。

附件2    

2010年宁波市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员报名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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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此表复印有效。6月30日前发邮件至 E-mail：nbyxhxhb@126.com.
